附件1
喀喇沁旗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从轻行政处罚事项清单
填报单位：喀喇沁旗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填报日期：2024年7月10日
	序号
	违法行为
	从轻行政处罚条件
	法律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实施主体
	备注

	1
	 对不服从公共绿地管理单位管理的商业、服务摊点的处罚。
	首次实施此类违法行为，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行政法规】《城市绿化条例》（2017年3月1日修订）
第二十八条　未经同意擅自在城市公共绿地内开设商业、服务摊点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单位责令限期迁出或者拆除，可以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对不服从公共绿地管理单位管理的商业、服务摊点，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单位给予警告，可以并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提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警示告诫
	喀喇沁旗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2
	    对饲养家畜家禽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的处罚。
	[bookmark: _GoBack]首次实施此类违法行为，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1.【行政法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76号，2017年3月1日修正）
第三十五条　饲养家畜家禽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单位，责令其限期处理或者予以没收，并可处以罚款。
2.【地方规章】《内蒙古自治区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违法行为处罚规定》（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 144号，2006年5月1日施行）
第四条 未经批准擅自饲养家禽家畜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组织，责令限期处理或者予以没收，并可处以50元以下罚款。
	警示告诫
	喀喇沁旗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3
	   
	   
	
	
	
	

	4
	
	
	
	
	
	

	5
	
	
	
	
	
	

	……
	
	
	
	
	
	


联系人： 李守强                           联系电话：3773327
注：配套监管措施主要是说服教育、劝导示范、警示告诫、预警提示、告知承诺、社会服务折抵罚款、“观察期”等方式。

